
第四講 洗禮（Baptism）  羅六 1-11 
 
「水」在日常生活常用於清潔，在許多宗教中，「水」與潔淨密切相關。「洗禮」

（baptisma）源自猶太傳統的「潔淨禮」  （miqva），當人在宗教意義上沾染了污

穢，就要行潔淨禮。敬虔的哈西典人  （chasidim）認為潔淨禮有重生的神秘意

味，與神連結，他們在每天早上的晨禱前都熱忱地行潔淨禮，他們認為身體的潔淨與

心靈的潔淨密切相關。從保羅對於洗禮的教導，也看出他將洗禮賦予了神秘的神學觀。 
 
談論洗禮，首先要先理解「罪」、「死」和「活」的神學概念： 
「罪」在舊約有許多用字，通常是指對上帝的背叛，違抗上帝的規定，在新約大都使

用 （hamartia）這個字。保羅對罪的概念在某些部分是與舊約相符的，即違

反了上帝的律法，他認為不論猶太人或外邦人都違反了律法。保羅探究罪的起源，指

出罪是人對上帝至高無上和掌管生活的抗拒（羅一 18-23）。這樣的人隨從自己的欲

望，行出倫理道德的罪（羅一 24-32）。保羅認為人應該可由受造世界認識上帝，因此

不認識神的人都犯了罪。 
 
「死」的名詞 （thanatos）和動詞 （apothnēskō）在新約共使用了

231 次，在羅馬書六章 1-11 節使用了六次動詞（2, 7, 8, 9, 10 兩次）、四次名詞（3, 4, 5, 
9），還用了四次「死的」（nekros），其中三次作為名詞「死者」（4, 9, 13），一

次是形容詞「死的」（11）。「死」可以講生物自然的死亡，引申在神學上指與神隔離

的靈性的死或永遠的死。在本段落中的「死」有三種指涉意義，首先是基督十字架之

死（真實的），其次是基督徒之死（象徵的），後者經由洗禮進入死亡，因而死的第三

層指涉意義便是洗禮。 
 
「活」（zaō）在羅馬書六章 1-11 節使用了四次（2, 10 兩次, 11），均是指某種被

引導的生活。第二節在罪中「活」，是指被罪引導的生活。第十節講信徒「活」，是向

神「活」，第十一節講信徒在基督裡，看自己的是「活」的，均是指被上帝引導，在

基督裡的生活。經文還使用「起來」（egeirō），描述基督從死人中「復活」（4, 
9），並用「站起來」（anastasis）講述「復活」的形狀（5）。 
 
福音書中記載了約翰在曠野傳道，為人施行悔改的洗禮，耶穌也要求約翰為他施洗（可

一 4, 5, 9）。保羅賦予洗禮更加深刻的涵義，他認為洗禮乃是「受浸進入（into）基督

的死」，受浸者與基督同釘十字架、同埋葬、同復活。生命藉著洗禮徹底轉化，就如

同死了再復活的新生命，是與基督神秘結合的生命。保羅接受亞拿尼亞（阿納尼雅）

施洗，洗除了他得罪（徒二十二 16），顯示洗禮有洗罪的功效。從哥林多前書看見保

羅認為洗禮還「浸入」了一個團體，就是教會，信徒藉著洗禮與其他信徒結合，成為

一個身體，同飲於一位聖靈（聖神）（林前十二 13）。 
 
 



第四講 洗禮 羅馬書六章 1-11 節 
v.1 這樣，怎麼說呢？我們可以仍在罪中，（+為了）叫恩典「顯多」（很豐富）麼？ 
v.2「斷乎不可」（絕不能發生）。我們在罪上「死了」（過去式）的人，豈可仍在「罪

中」（她）「活著」（將來式）呢？ 
v.3 豈不知我們這「受洗」（被浸，過去式）「歸入」（eis進入）基督耶穌的人，是「受

洗」（被浸，過去式）「歸入」（eis進入）他的「死」（名詞）麼？ 
v.4 所以我們藉著「洗禮」（浸禮）「歸入」（eis 進入）「死」（名詞）和他一同埋葬，原

是（+為了）叫我們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，「從」（ek 出來）「死」（死人們）裡復活一

樣，使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。 
v.5 我們若（成為，完成式）在他「死」（名詞）的形狀上與他聯合，也要（將）在他

復活的形狀上（-與他聯合）。 
v.6 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他「同釘十字架」（過去式被動），（+為了）使罪身「滅絕」

（過去式被動），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。 
v.7 因為已死的人（過去式分詞），是脫離了罪（+被稱義，完成式被動）。 
v.8 我們若是與基督「同死」（過去式），就「信」（現在式）必與他「同活」（將來式）。 
v.9 因為知道基督既從「死」（死人們）裡「復活」（過去式被動分詞），就不再「死」

（現在式），「死」（名詞）也不再「作」「他」（指基督）「的主」（現在式）了。 
v.10 他「死」（指基督）（過去式）是向罪「死了」（過去式），只有一次。「他」（指基

督）「活」（現在式）是向上帝「活著」（現在式）。 
v.11 這樣，你們向罪也當看自己是「死的」（形容詞）。向上帝在基督耶穌裡，卻當看

自己「是活的」（現在式分詞）。 
 
 


